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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教代会)参与学校民主管

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进一步做好提案工作，根据《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条例》、

《北京市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意见》，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教代会提案工作是教代会代表行使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职权的有

效形式，是进一步促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学校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

渠道，是广泛调动教职工积极性、激发教职工主人翁责任感、群策群力创建一流

大学的重要途径。 

第三条  教代会提案是教代会代表在广泛征集教职工意见、深入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就学校改革和发展及教职工普遍关心的问题，按照规定程序提出的书

面意见和建议。 

第二章  提案工作委员会 

第四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是教代会设立的提案工作专门机构。提案工作委

员会委员由大会筹委会和各代表组协商推荐，经大会主席团审议后，提交教代会

选举产生。提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校工会。 

第五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委员 

提案工作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三名。委员会实行常任制，

每届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委员届内调整，需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或教代会执

委会确认。 



第六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职责 

一、制订年度提案工作计划。 

二、组织征集提案。 

三、负责提案的审查立案，并向学校提出承办单位（主办部门）建议方案。 

四、配合督查室检查提案落实工作。及时向提案人答复、通报，并征集提

案人对处理结果的意见。 

五、评选“教代会优秀提案奖”和“教代会提案办理奖”。 

六、向教代会作关于提案征集、审理及答复落实等情况的报告。 

七、做好提案分类整理、登记编号、归档等工作。 

第三章  提案的征集 

第七条  教代会代表必须以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行使提案权，拟订提案

前应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教职工意见，以保证提案的严肃性、科学性

和可行性。 

第八条  提案人 

提案人须是本届教代会代表。 

第九条  提案内容 

一、代表可以对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全局工作或对教职工普遍关心的重要事

项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提案正文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案由，即分析提出提案的理由、原

因或根据，要有情况、有分析、实事求是，简明扼要，切忌笼统、空泛；二是建

议、办法和要求，即针对案由反映的问题，提出对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办法。 

三、一事一案。 



第十条  提案征集时间 

提案征集工作在会议召开前启动，并限定截止日期。逾期收到的提案原则

上只作一般性意见和建议处理。 

第四章  提案的审理 

第十一条  提案审议标准 

一、是否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二、是否合理对待国家、学校和个人三者的关系。 

三、是否在教代会职权和学校管理权限范围之内。 

四、提案撰写是否规范，建议是否具有科学性、可行性。 

五、附议代表人数是否达到或超过 3人。 

第十二条  提案的立案与处理 

一、提案工作委员会对提案进行审议后提出立案意见。 

二、符合条件的提案，立案后转交承办部门办理。 

三、内容相同或相似的提案，应并案处理。 

四、有争议的提案，须提交教代会执委会审议。 

五、未被立案的提案，可作为一般性意见或建议处理。 

六、未被立案且未转为意见或建议的提案，退回提案人，并加以解释。 

第五章  提案的办理和反馈 

第十三条  提案分办 

提案工作委员会将提案分办意见送交学校督查室，由督查室分送承办单位

办理。 



第十四条  提案办理 

一、提案的办理和落实实行承办单位领导负责制。 

二、承办单位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和学校有关规定提出处理意

见，并予以落实和反馈。 

三、承办单位在接到分办的提案三个月内（寒暑假除外）对提案作出明确

答复。 

四、对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协同办理的提案，主办单位与协办单位应

积极配合，主动协商办理。 

第十五条  提案答复 

一、对能够解决的问题，要提出解决方案和落实期限，并抓紧落实。 

二、因条件所限一时不能解决的，要列入规划，创造条件，逐步落实。 

三、确实无法解决的，要实事求是地说明理由，解释清楚。 

第十六条  督查室将承办单位的答复意见报送主管校领导审阅后，转送教

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答复提案人。 

第十七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向提案人征询对提案办理工作的反馈意见。若

提案人对答复内容不满意，则对该提案进行二次办理。 

第十八条  督查室负责检查、督促提案的答复和落实。 

第六章  提案的归档与评优、表彰 

第十九条  提案的归档 

一、提案及提案工作资料归入教代会档案进行保存，工会责成专人管理教

代会档案资料。 



二、按规定应由学校档案部门管理的资料，由提案工作委员会及时转交相

关部门。 

第二十条  评优与表彰 

一、提案工作委员会建立评优与表彰机制，开展“教代会优秀提案奖”和

“教代会提案办理奖”评选工作。 

二、对获奖代表和单位，在教代会上进行表彰。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工作规程经北京大学第六届教代会执委会第九次会议讨论

通过，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第二十二条  本工作规程由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负责实施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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